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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申请条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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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硕士学位申请条件
1.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3年以上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2.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者（一般认定标准为：公开发表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法学专业论文）。
3.通过全国统一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外语考试和法学综合考试。
4.学校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对已经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进行考试。
5.完成相关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课程并通过考试（考核），修满相应学分，获得结业证书。
6.申请人自资审之日起五年之内通过同等学力申硕全国统一考试和完成答辩；且最后一个学分获得之日起一年半之内完成答辩；上述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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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硕士学位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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